上饶市信州区财政局文件
饶信财购发〔2019〕15号

[image: image1]关于上饶市信州区城市管理局公共式

废物容器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TCSR2019140146）的投拆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上饶市康洋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永丰街道东街东路9号

法定代表人：傅灵英
被投诉人：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上饶市凤凰西大道07号万嘉商务中心11楼

法定代表人：张继鸣

投诉人因不满意被投诉人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关于“上饶市信州区城市管理局公共式废物容器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TCSR2019140146）的质疑答复，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于2019年8月29日受理。经依法进行审查，现本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投诉事项1：谈判文件第一章谈判邀请：第4页第二项供应商的资格要求：第六项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2、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参加该项目的采购活动。事实依据：1、有某个特定供应商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有充证据说明代理机构和某个特定供应商有互相串通、围标和控标的嫌疑。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5条规定。投诉事项2：谈判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一览表及采购要求中采购要求第4点颜色要求：至少具备三种颜色供采购人选择，至少涵盖蓝色、军绿色、灰色。第五点标识要求：为便于识别，要求垃圾桶上有原厂制造商标识。注：上述第1条（规格尺寸）以及第5条（标识要求）要求现场提供样品进行佐证，未提供样品或样品不符合要求则视为虚假响应作无效标处理。事实依据：我公司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三个不同颜色的样品，但其他三家供应商中提供三个不同颜色的样品，并且制造商标识一模一样，设计图标和字样也是一模一样。法律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投标管理办法》（87号令）第二十二条、《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六条规定。

    投诉人请求：1、采购代理机构应该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2、采购代理机构应该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投标环境。3、要做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否则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4、因代理机构和采购人质疑回复函完全没有给出合理的说法，敷衍了事，令我公司无法接受，所有恳请上级有关主管部门严肃查处此次采购项目违法和违规行为的嫌疑。建议：1、取消本次采购项目中标结果，重新组织招标活动。2、修改招标文件要求，不得由某个特定供应商提供相关参数要求，不得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3、我公司既然对本项目提出质疑和投诉，就会一直跟踪到底，希望上级有关部门严肃查实处理。4、如结果没有给出合理的说法，还是敷衍了事，我公司会考虑以欺行霸市实名举报，打扫黑除恶热线电话，每个实名举报线索，都要当事约谈，回复的。

被投诉人称：此项目2019年8月4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采购公告，在报名阶段共5家单位报名并领取竞争性谈判文件，分别为：江西宏茂实业有限公司、上饶市康洋教学设备有限公司、四川汉麦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西北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广东惠丰塑业有限公司。至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9 年 8 月 13 日14：00 时止，共4家单位递交了响应文件，分别为：上饶市康洋教学设备有限公司、四川汉麦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西北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广东惠丰塑业有限公司。四家投标响应文件经评审专家小组审查后，认定其中的上饶市康洋教学设备有限公司的谈判响应书不符合“响应文件格式”的规定，导致其未经过评审专家小组的资格初审，而其他三家投标单位经资格审查均为合格，故评审专家小组只让初审合格的三家单位进行第二轮报价。经二轮报价，满足采购需求且价格最低的江西北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578800元成为第一名成交候选人。未进行第二轮报价且未成为中标人的上饶市康洋教学设备有限公司对评标的过程不满在2019年8月15日向我公司提交了质疑函（详见附件），我公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及审查相关事实信息并向采购人汇报确定于2019年8月23日给予其回复函（详见附件）。2019年8月28日投诉人向贵局递交了投诉书，后续贵局反馈至我司。如我公司给投诉人的质疑回复函所述一致：1、本次项目至投标时间截止实际参与投标单位共4家，除上饶市康洋教学设备有限公司之外，其他三家公司分处于不同省份，经查询，其他三家公司单位负责人不存在相互间直接控股或管理关系。同时本项目属于采购人根据实际需要委托我公司代理招标事宜，我公司根据业主需求和项目实际情况独立编制项目采购文件并经过业主审核确认同意发布，不存在第三方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投诉人对于该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2、采购文件第五章技术规格第4点要求的三种颜色是成为成交供应商后给采购人“供货时”需提供至少涵盖蓝色、军绿色、灰色供采购人选择。第五章技术规格第5点要求提供的样品只是为了单独佐证技术规格要求的第1条（规格尺寸）以及第5条（标识要求）各投标单位是否满足要求，采购文件对现场提供样品的数量以及颜色均未做出要求。在整个采购环节，我公司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坚持采购活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投诉人在投诉书中并未明确指出我公司的回复函中有不合理不合法之处，而是情绪化的指责我司敷衍了事，在缺乏任何事实依据的前提下直接到贵局进行投诉，实属浪费国家行政资源。
    被投诉人向本机关提交了上饶市信州区城市管理局公共式废物容器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TCSR2019140146）竞争性谈判文件、谈判响应文件、竞争性谈判变更公告、质疑函、回复函、谈判评审报告等。

本机关查明：2019年8月4日，被投诉人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上饶市信州区城市管理局公共式废物容器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TCSR2019140146）竞争性谈判公告。竞争性谈判文件第一章第四条载明“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和谈判时间为2019年8月15日14：00时（北京时间）”，2019年8月7日，被投诉人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上饶市信州区城市管理局公共式废物容器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TCSR2019140146）竞争性谈判变更公告，将响应文件递交截止和谈判时间修改为2019年8月13日14：00时（北京时间）。该采购项目中，共5家单位报名并领取竞争性谈判文件，分别为：江西宏茂实业有限公司、上饶市康洋教学设备有限公司、四川汉麦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西北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广东惠丰塑业有限公司。至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9 年 8 月 13 日14：00 时止，共4家单位递交了响应文件，分别为：上饶市康洋教学设备有限公司、四川汉麦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西北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广东惠丰塑业有限公司。评审专家在对四家单位进行初审时，发现投诉人递交的谈判响应书不符合响应文件格式的规定，评审结论为不合格。2019年8月15日，投诉人向被投诉人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提交了《质疑函》，投诉人对谈判文件的内容提出质疑。2019年8月23日，被投诉人作出《回复函》，并向投诉人送达。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本机关提起投诉。
本机关认为：关于投诉事项1：投诉人对“谈判文件第一章谈判邀请：第4页第二项供应商的资格要求：第六项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2、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参加该项目的采购活动。”的内容并未提出异议，投诉人提出“有某个特定供应商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有充证据说明代理机构和某个特定供应商有互相串通、围标和控标的嫌疑”，但未向本机关提交充分的依据予以证明。“创国卫城市”、“建大美上饶”的标语在我地已广泛使用，供应商提供有上述字样的样品并不足以证明供应商之间存在串通、控标和围标的行为。根据谈判文件第二章供应商需知七第27.1“谈判小组从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的供应商中，按照最后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提出3名以上成交候选人，并编写评审报告。”及第二章供应商须知一供应商须知前附表序号12“确定成交供应商：采购人从评审报告提出的成交候选人中，根据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谈判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也可以书面授权谈判小组直接确定成交供应商。”的内容，选定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谈判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江西北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成交供应商，符合上述条款的内容。投诉人参加该采购项目的报价为人民币61.8万元，高于该采购项目的中标价，却认为“该采购项目的中标价计人民币57.88万元，实际成本不足37万元，利润空间很大，有56.43元%，是很不正常现象”，缺乏事实依据。因此，投诉人的该项投诉事项不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2：谈判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一览表及采购要求二、采购要求（一）技术规格中写明“注：上述第1条（规格尺寸）以及第5条（标识要求）要求现场提供样品进行佐证，未提供样品或样品不符合要求则视为虚假响应作无效标处理”，即，供应商仅需对规格尺寸和标识要求提供样品，对于颜色未作提供样品的要求，因此，其他供应商仅提供一个样品并无不妥。故，投诉人的该项投诉事项均缺乏事实依据，该投诉事项不成立。

另，投诉人将该采购项目评审专家列为被投诉人，不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七条之规定，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投诉。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政府或上饶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上饶市信州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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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州区财政局办公室                     2019年10月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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